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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線上 好運龍總來    

活動期間 為期 6 個月(113 年 4 月 1日至 113年 9月 30日) 

活動對象 

一、 本國18歲以上自然人且於活動期間內完成開立本行證券商之線上證
券集保帳戶（下稱完成開戶）者。【不含本行證券商內部人及其眷屬
戶(98戶)】。 

二、 本行證券集保帳戶曾註銷重開，不列入活動資格。 
活動辦法 一、 活動期間：為期 6 個月。 

二、 活動獎勵: 
(一)「新戶禮」： 
活動期間內完成開立本行證券商之線上證券集保帳戶之新戶，即可
獲得最高不逾新臺幣(以下同)100 元之下單手續費抵用金，每月限
量 1,500 名。惟限於活動期間末日之次月底前下單之交易，始可取
得下單手續費抵用金。 
(二)「滿額禮」 
活動期間內完成開立線上證券集保帳戶之新戶，並於活動期間末日
之次月底前台股交易金額累積達 50 萬元(含)以上者，即可獲得 300
元下單手續費抵用金。 

三、 下單手續費抵用金之撥付期限： 
下單手續費抵用金將於活動期間末日後第二個月結算，並於該月月
底前一次性退還至參加者指定交割存款帳戶。 

四、 所有活動內容之「完成開戶」以經本行證券經紀商審核完成之「證
券開戶完成日」(下稱開戶完成日)為準，非申請資料送出日，例如：
2/23申請者，於 3/1 開戶完成，屬 3 月份的線上開戶完成名單。 

五、 「新戶禮」獲獎名額之計算基礎，依系統紀錄之開戶完成日先後順
序排序，如為同一日進件者，則以本行線上進件時間為先後順序判
斷。 

六、 其他應注意事項： 
若須提高交易額度，請攜身分證親臨本行證券經紀商總/分公司臨櫃
申辦提高交易額度，詳情請洽詢您的專屬營業員。 

七、 參加者不得要求將活動獎勵兌換為其他商品或轉讓予他人，本行保
留活動修改及更換活動獎勵之權利。 

八、 參加者應保證參加本活動而提供之資料均屬真實、正確且完整，並
未有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，如本行或其他第三人因此而受
損害，參加者應負一切相關法律責任。 

九、 活動期間內至領取手續費抵用金前，參加者若有銷戶或任一筆交易
屬違約交割，則其領取手續費抵用金之資格立即取消。 

十、 參加者之交易若有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、洗錢防制法及相關法令規
定或疑似透過系統漏洞、非法手段等影響活動公平性或違反與本行
證券經紀商間契約之約定者，本行有權取消其獲獎資格，參加者不
得異議。 

十一、 本活動嚴禁參加者利用程式、不合法使用者代號或其他不誠信等
方式，進行任何破壞本活動公正性之行為，如有此情事發生，本
行有權取消其獲獎資格，參加者不得異議。 

十二、 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本行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，本行保留擴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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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、取消、終止本活動及更改活動內容之權利。本活動辦理如
有修正，將於本行證券經紀商官網公告辦理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

十三、 本活動獎勵屬「競技、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」所得，依
所得稅法之規定，年度累積中獎價值若超過 1,000 元整，本行將
依規開立扣繳憑單，列單申報該主管稽徵機關，併入其所得額列
入中獎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。若年度累積中獎價值超過 20,000
元整，中獎人需自行負擔 10%之機會中獎所得稅；若中獎人非屬中
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則不論中獎價值為何，均需負擔 20%之機
會中獎所得稅。得獎者須提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依規定填寫相
關中獎收據，方可領獎。若得獎者經主辦單位通知拒絕提供相關
資料或拒絕繳納代扣稅額，視為得獎者放棄得獎權益。 

十四、 如得獎者不欲參加本活動，得利用本行客服專線 412-2222(以市話
計費)或免付費服務專線 0800-365-889，向本行拒絕接受「證券線
上 好運龍總來」行銷。 

十五、 本活動係以參加者於本行之實際成交資料為統計依據，投資有價
證券具有一定風險，參加者應事先瞭解相關法令及風險預告書，
不得以不知其規定為由，提出任何主張。 

十六、 警語： 
(一) 電子式下單交易委託買賣時，仍可能面臨各種不確定因

素，致使委託買賣無法傳送或接收或延遲，投資人應主動
查詢確認委託成交情形，並自行承擔風險。 

(二) 投資人投資前應瞭解商品風險，審慎評估投資能力與風險
承擔能力，並自負盈虧。 

 

 


